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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美术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
 

为了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强化激励机制，

鼓励学生刻苦学习、奋发向上，成为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

全面发展的合格艺术人才，根据教育部、辽宁省教育厅有关

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奖学金种类 

⒈奖学金种类分为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。 

⒉优秀学生奖学金分为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共三个等级。 

⒊单项奖学金分为文明学生标兵奖、文体活动奖、社会

实践奖、学生干部奖、创作设计奖和创新创业奖。 

二、奖学金评定比例及标准 

(一)评定比例 

1.优秀学生奖学金：一等奖占参评学生总人数的 5%；二



—  — 2 

等奖占参评学生总人数的 10%；三等奖占参评学生总人数的

20%。 

2.单项奖学金：每项评定比例不超过参评学生总人数的

3%。 

3.参评学生总人数以各专业的年级或班级为基数，单项

奖学金以班级为基数不足 1 人次的，需以年级为基数进行评

定。 

(二)奖学金标准 

⒈优秀学生奖学金标准： 

美术学以外各专业：一等奖 5000 元；二等奖 3000 元；

三等奖 1500 元。 

美术学（美术史论、文化传播与管理）专业：一等奖 2600

元；二等奖 1600 元；三等奖 800 元。 

⒉单项奖学金标准：每人 300 元。 

三、学生参评奖学金基本条件 

⒈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

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。 

⒉遵纪守法，模范地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

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。 

⒊刻苦学习，勇于探索，积极实践，成绩优良，修满年

度内应学课程，无不及格或不合格科目。 

⒋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精神，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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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和社会组织的有益活动及公益劳动。 

⒌积极锻炼身体，增进身心健康，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

准。 

⒍在年度文明学生评选活动中被评为文明学生。 

四、学生参评奖学金具体条件 

⒈一等奖学金：学生在年度内所学学科考试中，专业课

平均成绩排名在所在教学单位年级（或班级）10%以内（单科

不低于 85 分）；共同课（不含体育）平均成绩 85 分以上（单

科不低于 80 分）；体育成绩单科不低于 85 分；外语成绩单科

不低于 70 分；年终综合量化测评排名在所在系级教学单位年

级（或班级）10%以内；文明学生考核成绩 90 以上，可参评

一等奖学金。 

⒉二等奖学金：学生在年度内所学学科考试中，专业课

平均成绩排名在所在教学单位年级（或班级）25%以内（单科

不低于 80 分）；共同课（不含体育）平均成绩在 80 分以上（单

科不低于 75 分）；体育成绩单科不低于 80 分；外语成绩单科

不低于 65 分；年终综合量化测评排名在所在系级教学单位年

级（或班级）25%以内；文明学生考核成绩在 85 分以上，可

参评二等奖学金。 

⒊三等奖学金：学生在年度内所学学科考试中，专业课

平均成绩排名在所在教学单位年级（或班级）50%以内（单科

不低于 75 分）；共同课（不含体育）平均成绩在 75 分以上（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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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不低于 65 分）；体育成绩单科不低于 75 分；外语成绩单科

不低于 60 分；年终综合量化测评排名在所在系级教学单位年

级（或班级）50%以内；文明学生考核成绩在 80 分以上，可

参评三等奖学金。 

⒋单项奖学金：学生在年度内所学学科考试中，专业课、

共同课（不含体育）平均成绩 70 以上，年终综合量化测评排

名在所在系级教学单位年级（或班级）70%以内，可参评单项

奖学金。在文明学生考核中成绩特别优秀者可参评文明学生

标兵奖；在文体活动方面表现特别突出者可参评文体活动奖；

在社会实践方面表现特别突出者可参评社会实践奖；在学生

干部工作方面成绩特别突出者，可参评学生干部奖；作品在

市级以上比赛中获奖，作品入选省级以上展览，在省级以上

刊物发表作品、论文者，可参评创作设计奖；具备创新意识，

在校级以上创新创业比赛中获奖者或在创新创业方面有突出

表现者，可参评创新创业奖。 

五、评比工作要求 

⒈学生入学后第二学年秋季及以后每年秋季开学后，按

学生学习期间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的综合量化测评成绩评

定奖学金和荣誉称号，其中单项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奖学金可

兼得，一等奖学金获得者可被授予优秀三好学生或三好学生

荣誉称号，二、三等奖学金获得者可被授予三好学生荣誉称

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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⒉学生奖学金和荣誉称号的评比要坚持以公正、公平、

公开的原则，评比工作要严格依照评比条件施行，不得随意

降低标准，名额宁缺勿滥。 

⒊评比过程中，各教学单位由院长（主任）、党支部书记、

副院长（副主任）、教研组长（或工作室负责人）、任课教师

代表、系级教学单位秘书、辅导员等组成 7 人或 9 人“学生

奖学金评审小组”，严格依照本办法履行评审职责。 

⒋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物业发展中心等有关部门应及时将

学生成绩及综合表现通报各系级教学单位。各系级教学单位

责成专人对学生进行经常性考核，建立学生成绩和综合表现

档案，为年终综合量化测评提供客观依据。 

⒌各教学单位初评结束后，应将评比结果进行公示，经

一周公示确无异议后，及时将评比结果报学生处审核，最后

由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后予以公布和表彰。 

六、奖学金发放程序： 

1.学生处根据各教学单位上报的《**学院（系）20**—

20**年度奖学金名单》制作《鲁迅美术学院 20**——20**学

年度学生奖学金用款情况》统计表，由辅导员确认本教学单

位学生奖学金金额无误后签字，再由学生处上报学院主管领

导审核，经批准后交由财务处，准备进行发放。 

2.各教学单位制作《**学院（系）奖学金发放明细》表，

内容包含学生学号、姓名、年级、专业、所获奖项、金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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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卡号，需学生本人在确认无误后签字，学生处将表格汇

总后交由财务处，财务处核实无误后将奖学金统一发放至获

奖学生银行卡。 

七、评定奖学金其它事项 

1.学生在学期间，受学院处分及违反社会公德造成不良

影响者，当年不得参评奖学金。 

2.年度内有缓考、补考科目的学生不得参加奖学金评定。 

3.留级学生留级后第一年不得参加奖学金评定。 

4.凡未参加军训学生，在我院第一学年期末学生奖学金

评定中，不得参评学院一、二等奖学金。 

5.学生在年度内所修选修课未获得相应学分者（已修够

规定学分者除外），不得参加奖学金评定。 

6.本办法从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处、教务处

负责解释。原《鲁迅美术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例》同时废

止。其他与本办法不符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           鲁迅美术学院 

2017 年 1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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